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办公室关于印发《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管理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中国火车头体育协会: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各级普查机构做好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的管理工作，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办公室研究制定了《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管理工作要求》，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管理工作要求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办公室
（体育总局办公厅代章）
2014年6月16日


附件：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管理工作要求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铁道部  国家旅游局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的通知》（体经字[2013]41号）要求，为加强全国各级普查机构对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资料的管理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一、普查登记表的使用管理
（一）普查登记表逐级上报过程中，上级接收单位应对普查登记表认真清点检查，资料交接手续应规范。具体接收人应认真核实普查登记表数量，并填写交接清单（见附件1），交接清单一式两份，移交人和接收人各一份，以备核查。
（二）普查登记表使用过程中，各级“六普办”工作人员、普查员、录入人员，均应爱护和妥善保管普查登记表，保证普查登记表的清晰、完整，防止丢失、折皱、字迹不清及破损。
（三）涂改普查登记表应附原因说明，若无合理原因，不得擅自涂改普查登记表。
二、普查登记表的保存管理
（一）普查登记表在普查工作结束后应妥善存放。省级“六普办”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普查登记表的存放层级。
（二）普查登记表应按照本次场地普查使用的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整理装袋或装订成册，每份普查资料均应附有资料清单（见附件2）。
（三）普查登记表应放置于安全、妥当的区域进行保存，保证普查资料不泄密、不遗失、不损毁。
（四）普查登记表保存期不得少于五年。
三、普查计算机文档资料的管理
（一）各级“六普办”对场地普查资料进行计算机处理形成的文档资料必须按照保密原则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对于涉密数据不得私自保留和公开。
（二）各级“六普办”在完成本级场地普查数据的处理、上报后，须及时对普查资料进行刻录拷贝，并作为永久资料进行保管。

附件： 
1、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登记表交接清单
2、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登记表资料清单








附件1：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登记表交接清单
所属行政区划                             
	登记表张数
	资料有无破损
	移交人签字
	接收人签字

	
	
	
	

	
	
	
	

	
	
	
	

	
	
	
	

	
	
	
	


交接日期：                                  公   章

附件2：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登记表资料清单
所属行政区划                 
本辖区普查资料共      份，本份为第      份
本份共有普查登记表       张，场地       个

普查登记表保管负责人          联系电话          
保存日期          
                                          
公   章

